
《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为贯彻落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

贵州、云南九个省（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行政区的政府知识产权保护和管理部门决定加

强合作，积极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全面合作与发展，为增强区域整体实力和竞争力服务。现经

各方知识产权保护和管理部门协商一致，制订本协议。 

   

第一条 合作宗旨 

按照《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确定的宗旨，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和特色，在知识产权

领域加强交流与合作，提高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理和运用的水平，打破地区保护，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加快产业及技术转移，增进地区间投资增长，促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共同发

展。 

   

第二条 合作原则 

（一）自愿参与。各方自愿合作，参与本协议全部或部分合作项目。 

（二）开放公平。各方在合作框架中享有发展的平等地位和权利，坚持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

打破地区封锁，促进区域开放。 

（三）互动互补。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资源共享，加强优势集成

与互补。 

（四）依法行政。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依法行政原则，努力营造规范、有序的知识产权保护

环境。 

   

第三条 合作要求 

（一）各方应主动创造合作条件，落实合作措施，拓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益和水平。 

（二）加强沟通协调，促进优势互补，协商解决相互关联的重大知识产权问题。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力量，共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提升整

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第四条 合作内容 

（一）政策研讨。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人才优势，加强调研及学术交流与合作，实时研究政

府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的共性问题、难点和热点问题及战略性问题，探索有效的解决渠道和措

施，提高政府知识产权管理水平。 

（二）宣传与培训。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培训力度，加强培训课程和教材等方面资源和信息的

共享，培养满足区域发展要求的知识产权人才，提高区域知识产权意识。 

（三）中介与信息服务。消除地区障碍，加强规范和管理，提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及服

务质量；加强中介人才交流与合作，促进中介市场规范和繁荣发展；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众

服务领域的合作，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切实提高信息服务和公众信息利用水平。 

（四）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管理。建立定期交流与考察学习机制，及时交流企事业单位知识

产权管理成功经验，提高企事业单位运用知识产权制度的能力和水平，增强区域技术创新水

平。 

（五）知识产权保护。九省（区）间打破地方保护，加强区域内知识产权执法部门间的沟通

与协调，形成统一、有效、规范的知识产权保护秩序，并在适当情况下，加强与特区内知识

产权执法部门的沟通和合作，整体提高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六）专利技术转移与产业化。建立区域专利技术转移促进机制，推动专利技术产业化及区

域间的合作与转移，充分发展各方的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优势互补，构建区域产业发展链条，

提高泛珠三角产业的整体竞争力和创新能力。 

   

第五条 合作机制 

为保证有效开展合作，各方同意建立以下合作机制。 

（一）建立联席会议制度。会议成员由协议各方省（区）级及特区知识产权协调机构及相关

专利、商标、版权管理部门负责人组成。会议每年举行一次，研究决定合作重大事宜，必要

时可召开临时联席会议。会议由协议各方轮流召集和主持，每届会议确定下届会议的主办方、

时间和地点。会议设会议主席，由当年主持会议的省（区）及特区知识产权负责人担任。 

（二）建立联络员制度。各省（区）及特区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联络、沟通和协调工作。

联络员应加强跟踪、落实和情况反馈，畅通各成员单位信息交流渠道，提高工作效率，确保

各项合作项目的顺利完成。 

（三）建立专题工作小组制度。根据每年联席会议确定的合作项目，成立相应的专题工作小

组，开展具体的专项合作工作。专题工作小组成员由协议各方指定，对具体合作项目及相关



事宜制订合作计划，提出工作措施，落实合作事项，并定期向联席会议报告合作项目落实情

况。 

   

第六条 联席会议视合作情况，经签署各方同意，可对本协议进行修订。 

   

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十一份，签署各方各执一份，二○○五年七月二十六日在成都签署，自签

署之日起生效。 

   

第八条 各成员方代表签字 

内地九省（区）代表签名：黄峰 

香港特别行政区代表签名：谢肃方 

澳门特别行政区代表签名：苏添平 


